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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州市中医药管理局
关于市政协五届二次会议第 342号提案

办理情况（A）的函

王炫委员：

您在市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提出的《探索打造中医药特色

医养结合服务新模式的建议》（第 342 号提案）收悉。现将办

理情况函告如下：

一、关于“整合医疗资源，为养老机构和居家老人提供医疗

服务，壮大养老服务产业队伍”的办理情况

（一）盘活医养资源。支持有条件的养老机构设置医疗机

构，支持医疗机构发展养老服务，在医中养、养中医，医院、

养老机构、企业、社区等各个主体充分发挥不同作用，形成完

整的医养结合服务链，优先解决需求最迫切的失能、半失能和

高龄老年群体的养老，统筹兼顾大多数居家老年人。积极推广

乡镇卫生院与养老院 “两院一体”发展模式，提高医疗养老资源

服务效率。鼓励对闲置可利用的社会资源进行整合改造，加快

推进新建一批医养结合机构。目前，全市已建成医养结合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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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家，其中中医类养老机构 2家。

（二）加快人才培养。依托本市高校、职业院校开设老年

医学和护理、康复等专业，形成“医-养-研”一体化培养机制，使

医养服务向专业化发展。将老年医学、护理人才纳入全市卫生

人员培训计划，开展继续教育和远程医养结合学历教育；积极

引导养老机构护理员参加职业技能培训，提高取得养老护理员

合格证书的待遇。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，提高村医收入待

遇，真正落实村医补助和养老政策，努力为村医搭建“留得住、

能发展、有保障”的舞台。

（三）加大宣传和引导。每年开展老年健康宣传周活动，

今年的活动主题为“改善老年营养，促进老年健康”，不断加强

对老年健康政策、科普知识和营养健康知识宣传，引导老年人

形成营养健康的生活方式。为满足失能老年人健康服务需求，

全市开展了失能老年人“健康敲门行动”，提供“三个一”（开展

一次上门健康管理，提供一套上门健康指导，开通一条健康咨

询热线）免费健康服务，打通失能老年人健康“急难愁盼”最后

一公里。

二、关于“强化中医药‘医养结合’政策引导”的办理情况

（一）出台《达州市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发展规划

（2021—2025年）》。明确到 2025年，在市中心主城区规划

建设一所老年医院，全市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和二级以上中医医

院开设老年病科比例达 80%。目前我市 8家二级以上公立中医

医院老年病科比例已达 100%，并全部建成老年友善医院。

（二）出台《达州市“十四五”养老服务发展规划》。明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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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 2025年，全市打造 15个医养结合示范机构，基本形成覆盖

城乡、功能齐全、有序衔接、综合连续的医养结合服务网络。

支持达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建设医康养结合基地和康宁护培中

心。

（三）出台《达州市“十四五”中医药高质量发展规划

（2021-2025年）》。强化医疗卫生与养老、中医药健康、旅

游等产业结合，探索中医药与养老服务结合主要模式和内容，

延伸提供社区和居家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，培育一批具有特色

的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。目前，全市已建成中医药适宜技

术推广中心 8个，建成省级中医药文化宣传、健康旅游基地

（项目）4个，乌梅中医药博物馆、乌梅山中医药康养中心分

别被评为省级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、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

基地，建成国家、省级森林康养基地 13个，位列全省第二。

三、关于“不断深化医疗保险改革，扩大医疗保险中中医药

养老服务范围”的办理情况

（一）出台医保利好政策。出台《达州市医疗保障支持中

医药发展若干政策》，从 4个方面具体 15条措施支持我市中医

药发展，并把支持中医药加快发展列入《达州市“十四五”全民

医疗保障规划（2021-2025年）》。

（二）提高医保支付比例。已将符合医保基金支付范围的

中医诊疗项目和中药（含中药饮片、院内中药制剂）费用，提

高 10%的支付比例。适当提高穴位贴敷治疗、腰椎间盘突出推

拿治疗等体现医务人员劳务价值的中医服务项目价格。

（三）扩大医保定点范围。今年 4 月，成立全市医保支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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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医药发展工作组，并建立定期联席会议制度，协调解决医保

支持中医药发展中的相关问题。目前，我局已与市医保局达成

一致，支持规模较大的养老机构设置中医医疗机构，根据养老

机构举办和内设医疗机构特点，将符合条件的按规定纳入医保

协议管理范围，持续扩大中医药定点医药机构范围。

四、关于“构建养老机构与中医医疗合作新模式”的办理情

况

（一）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。二级及以上公立中医医院优

化服务流程，建立老年人就医绿色通道，推广应用老年期常见

疾病中医诊疗方案和技术。鼓励有条件的中医医院开展社区和

居家中医药老年健康服务。鼓励医护人员到医养结合机构执

业，并在职称评定等方面享受同等待遇。鼓励中医医师加入家

庭医生签约和老年医学科工作团队。对 65岁及以上老年人每年

开展 1 次以上中医体质辨识和中医药保健指导，建立健康档

案。

（二）发展中医药养生保健服务。鼓励社会力量举办规范

的中医养生保健机构，建设中医养生保健服务基地。鼓励中医

医院、中医医师为中医养生保健机构提供医疗合作和技术指

导。鼓励在达高校开设中医养生保健相关专业。推广中医药文

化健康养生舞，推进体育锻炼与治未病相衔接。

（三）发展中医药健康旅游。开展“中医药+”示范园区和基

地建设，深度融合中药材种植加工、乡村旅游、康养保健、中

医药文化宣传，支持符合条件的中药材产业园和企业创建国家

级、省级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。大力引进有实力的企业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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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政府督查室，市政协提案委，市政协教科文卫体委，有关

协办单位。


